附件 3：落户人才集体户信用承诺书

落户人才集体户信用承诺书



因办理本人落户南京事项，已充分阅读并理解《南京市人才落户实施办法》宁公规〔2023〕2号文中的相关和要求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1、本人在南京城镇地区确无房产，直系亲属在南京城镇地区确无房产，无工作单位（含单位未设立集体户），现本人申请落户至区人才集体户，地址为
 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滨江大道292号        
2、本人在入户申请中提交的所有材料、承诺均真实无误。若被查证在户口事项办理过程中，有故意隐瞒、欺骗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之行为，取消申请资格，并按照《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》规定纳入自然人的失信信息记录；已办理落户的，撤销户口登记并退回原籍处理。本人愿承担法律责任，接受公安机关处理。
3、本人在南京拥有合法稳定住所并符合迁移条件后，将按照有关规定将户口迁移至合法稳定住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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